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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臺南市麻豆市四公有零售市場（原稱中央

市場）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陳訴，麻豆市四公

有零售市場係原臺南縣麻豆鎮公所（已改制

為臺南市麻豆區公所）於民國39年間與多位

地主，以土地交換或租賃等方式取得基地使

用權據以興建，惟該市場經臺南市政府於103

年完成停止使用公告程序後，迄今仍有攤商

違規營業，影響周邊環境市容及交通，相關

主管機關疑未依法查核取締，亦未辦理土地

徵收或還地於民；另據麻豆市四公有零售市

場攤鋪位原承租人陳訴，臺南市政府於公告

該市場停止使用後仍持續收取使用補償金，

更於110年間同意協助渠等於該市場現址成

立民有市場，嗣卻背棄承諾而執意要求遷離，

置渠等生計於不顧等情。

貳、調查意見：

據臺南市麻豆市四公有零售市場（原稱麻豆中央市

場，以下簡稱麻豆市四市場）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陳訴，

麻豆市四市場係原臺南縣麻豆鎮公所（已改制為臺南市

麻豆區公所）於民國（下同）39年間與多位地主，以土

地交換或租賃等方式取得基地使用權據以興建，惟該市

場經臺南市政府於103年完成停止使用公告程序後，迄

今仍有攤商違規營業，影響周邊環境市容及交通，相關

主管機關疑未依法查核取締，亦未辦理土地徵收或還地

於民；另據麻豆市四市場攤鋪位原承租人（下稱原攤舖

商）陳訴，臺南市政府於公告該市場停止使用後仍持續

收取使用補償金，更於110年間同意協助渠等於該市場

現址成立民有市場，嗣卻背棄承諾而執意要求遷離，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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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等生計於不顧等情。

案經本院向臺南市政府、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

高高行法院）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函

詢與調閱卷證資料1；另於112年12月25日會同臺南市政

府及所屬相關單位人員履勘現場並聽取簡報及答詢（由

葉澤山副市長率經濟發展局林榮川局長及該局所屬市

場處陳豪吉處長等人出席），並於同日分別聽取本案麻

豆市四市場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代表及「麻豆第四市場

（中央市場）自治會」代表陳述意見，已調查竣事。

經調查發現，麻豆市四市場係原麻豆鎮公所於39年

間以租用民地等方式籌劃興建，因使用已逾一甲子且曾

遭祝融之災，故經臺南市政府以「建物老舊、鋼筋裸露

危及公共安全」等由，於103年3月3日公告自同年4月1

日起停止使用，然臺南市政府對該市場基地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最晚自94年起已持續要求收回土地之訴求，於該

市場公告停用後仍未積極回應，並以甚低之租金（按公

告地價3％計算）或代繳地價稅等方式，強勢持續掌握

該等私有土地使用權；另一方面卻自該市場公告停用日

後旋以收取使用補償金方式，默許原攤鋪商繼續營業逾

十年，顯對私有財產權欠缺應有之尊重與保障；復以該

府嗣後未先排除上開市場建物公共安全等疑慮，亦未審

酌毗鄰麻豆市五市場仍有諸多攤位閒置等情（截至112

年12月間仍有127個攤位閒置中），更未徵得市場基地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即逕於110年12月13日對原攤鋪

商籌組民有市場之相關文件同意備查，嗣再於111年3月

31日內簽決定同意其成立民有市場，致引發該府、土地

所有權人與攤鋪商間三方爭議不斷，均有違失，茲臚列

1 臺南地院112年7月31日南院武檔字第1120001777號函、高高行法院112年8月1日高行津文字

第1120000345號函、臺南市政府112年9月26日府經場二字第1121133071號函及113年1月25

日府經場二字第1121744490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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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於下：

一、坐落於臺南市麻豆區中心商業區一帶精華地段之麻豆

市四市場，係原麻豆鎮公所於39年間以租用民地等方

式籌劃興建，因使用已逾一甲子且曾遭祝融之災，故

經臺南市政府以「建物老舊、鋼筋裸露危及公共安全」

等由，於103年3月3日公告自103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

在案，然臺南市政府對該市場基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最晚自94年起已持續要求收回土地之訴求（私有土地

面積約4,408㎡，約占市場全部基地面積之77.59％），

於該市場公告停用日後仍未積極回應，並以甚低之租

金（按公告地價3％計算）或代繳地價稅等方式，強勢

持續掌握該市場基地私有土地使用權，明顯對私有財

產權欠缺應有之尊重與保障；另一方面卻自該市場公

告停用日後旋以收取使用補償金方式，默許原攤鋪商

繼續營業逾十年，引發渠等配合繳費卻未獲保障之誤

解，以致於民怨積累日深，其來有自，顯有不當：

(一)麻豆市四公有零售市場(原稱麻豆中央市場，簡稱

麻豆市四市場）位於臺南市麻豆區2中正路、光復路、

平等路及忠孝路所圍街廓之精華地段，四周多屬中

心商業區（圖1參照），乃係原麻豆鎮公所（現為麻

豆區公所）於39年間，以向郭八房祭祀公業等租用

土地及與相關人交換土地使用等方式據以興建。該

市場坐落目前穀興段○○地號等16筆土地，基地面

積共計5,681㎡（臺南市政府似誤稱為15筆土地、

面積10,653㎡，惟實際仍應以土地登記簿所載為

準），其中除穀興段○○地號（面積990㎡，臺南市

所有）及○○地號(面積283㎡，國有)為公有土地

2 113年2月底之人口為43,0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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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餘為面積合計4,408㎡之私有土地3(占市場

全部基地面積之77.59％，圖2參照)，經據臺南市

政府所提供私有土地資料摘述如下：

1、穀興段○、○、○○及○○○地號土地4為租用私

有地(面積合計1,736㎡)，為臺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所屬市場處（下稱臺南市市場處）以一年一

約方式租用(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到期後，土地

所有權人已於112年3月6日去函臺南市政府表示

不再續租)，土地租金則係以公告地價3％計算5，

112年度租金合計為新臺幣（下同）995,998元6。

2、穀興段○、○、○、○○、○○及○○地號土地

為代繳地價稅土地(面積合計2,412㎡)，連同前

述租用亦代繳地價稅之○○及○○○地號，合計

8筆土地之112年度應繳地價稅額合計298,459元。

3、另穀興段○、○○、○○及○○等地號土地(面

積合計260㎡)，以及前述○○地號（代繳地價稅）

土地，則屬交換使用之土地。

(二)由於本案麻豆市四市場 7因使用逾一甲子且曾遭祝

融之災，除有建物安全疑慮之外，其現況窳陋之程

度，亦明顯落後現代都市之市場設施標準，故臺南

市政府前以「建物老舊、鋼筋裸露危及公共安全」

3 市場基地內私有土地之112年度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約為310,024,869元。
4 112年度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分別為：穀興段○地號（16,449元；62,549元）、○地號

（30,552元；119,583元）、○○地號（25,015元；97,678元）、○○○地號（15,162元；

56,795元）。
5 據臺南市政府表示，依原麻豆鎮公所92年11月28日市四公有零售市場土地租金協調會會議

紀錄，本案土地租金係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第97條規定，以公告地價3％計算（按土地法

第97條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

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

之。」同法第105條規定：「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

築房屋均準用之。」）。
6 平均年租金約573.73元/㎡(1,896.63元/坪），平均月租金約47.81元/㎡(158.05元/坪）。
7 攤鋪位型式包括：１、臨街店鋪：磚造型態；２、開放型之舖位：在臨街店鋪內圍，於屋

頂下以泥作或木作搭建之開放型鋪位；３、封閉型鋪位：在臨街店鋪內圍，於屋頂下以木

板或鐵皮間隔，臨走道部分則以鐵捲門為區隔並為防閑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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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於103年3月3日公告自同年4月1日起停止使

用，另於本院調查期間向本院表示，該市場「建築

物老舊，外店鋪外觀水泥剝落鋼筋裸露，內攤位昏

暗、潮濕、髒亂環境不良；目前無進行建物安全評

估或鑑定之紀錄；自103年公告停止使用後，無進

行補強工程之紀錄，目前亦無補強規劃」等語。然

臺南市市場處卻於公告上開市場於103年4月1日停

用後（嗣於104年11月18日始聲請強制執行，詳後

述），旋同步自103年上半年起以收取使用補償金方

式8，默許原攤鋪商繼續營業（目前疑有部分遭轉租

或遭外人占用營業），該府雖指稱此有「臺南市被

占用市有房地處理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第3款第5

目：「管理機關於排除占用前，應收取使用補償

金……」之規定為依據，然此舉卻使原攤鋪商受誤

導並過度期待，更於後續質疑臺南市政府「一手還

在收分期的使用補償金，另一手要拆市場，這兩年

多來就是先欺騙可以成立民有市場，順利欺騙攤商

放棄訴訟並配合繳交占用補償金」，因而引發紛爭，

並使該府執行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停用之政策，因自

失立場而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即有未妥。

(三)反觀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基地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最

晚於94年間已要求收回土地，並經原麻豆鎮公所及

臺南市市場處自94年起召開多次土地歸還協調會未

果（94年9月、102年6月及105年5月等），嗣再於112

年1月3日及112年3月6日以書面函請臺南市政府返

還土地9，並陳明：「關於麻豆區穀興段麻豆市四市

8 使用補償金收取期別及攤鋪位數分別為：142個(103年上半年)、143個(103年下半年)、137

個(104年上半年)、128個(110年下半年)、131個(111年上半年)、129個(111年下半年)、131

個(112年上半年)，128個(112年下半年)。
9 據臺南市政府表示，112年3月6日全數地主皆以函文向該府明確表達要求返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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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私有土地，出租之地主在數年前即一再在各種場

合，包括市場處參與的各次會議、與攤商的多次協

調，多方面的表示地主不再繼續出租與臺南市市場

處的意思，但因攤商堅不搬遷，迫於無奈，地主乃

於數年前再與臺南市市場處續約。衡諸當前現況，

市府既已於103年4月1日將市四市場公告廢市並停

止使用，且攤商建物使用迄今已有73年，均已構成

實質危險房屋，基於公共安全及地方發展考量，市

府本應主動介入協調，促成攤商之搬遷，以加速地

方建設，但事情的發展，迄今始終未能盡如人意。

為使市府及市場處更有立場介入協調，出租土地之

地主……在此再度公開表達不再續租的意思與決

心……。」 (土地所有權人等相關人47人，另再於

112年1月31日、112年6月1日陳請本院督促臺南市

政府儘速返還土地，並陳明本案市場若因民生需求

需要使用的話，應請該府向地主徵收土地)，然臺

南市政府既以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建物老舊、鋼筋

裸露危及公共安全」為由，已於103年3月3日公告

自同年4月1日起停用，嗣卻對土地所有權人之上開

訴求仍未能積極回應，更以甚低之租金（以公告地

價3％計算）或代繳地價稅等方式，強勢持續掌握

該市場基地私有土地使用權，明顯對私有財產權欠

缺應有之尊重與保障。本院經依臺南市政府提供之

112年度相關數據粗估，臺南市市場處以租用及代

繳地價稅方式掌握本案市場（部分）私有土地使用

權之面積計4,148㎡（1,736㎡＋2,412㎡），惟僅付

出1,294,457元（995,998元＋298,459元）之使用

成本，單位平均年使用成本僅約 312.07元 /㎡

(1,031.63元/坪），換算單位平均月使用成本僅約

26.01元/㎡(85.97元/坪），難謂無明顯與民爭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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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

(四)綜上，坐落於臺南市麻豆區中心商業區一帶精華地

段之麻豆市四市場，係原麻豆鎮公所於39年間以租

用民地等方式籌劃興建，因使用已逾一甲子且曾遭

祝融之災，故經臺南市政府以「建物老舊、鋼筋裸

露危及公共安全」等由，於103年3月3日公告自103

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在案，然臺南市政府對該市場

基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最晚自94年起已持續要求收

回土地之訴求（私有土地面積約4,408㎡，約占市

場全部基地面積之77.59％），於該市場公告停用日

後仍未積極回應，並以甚低之租金（按公告地價3％

計算）或代繳地價稅等方式，強勢持續掌握該市場

基地私有土地使用權，明顯對私有財產權欠缺應有

之尊重與保障；另一方面卻自該市場公告停用日後

旋以收取使用補償金方式，默許原攤鋪商繼續營業

逾十年，引發渠等配合繳費卻未獲保障之誤解，以

致於民怨積累日深，其來有自，顯有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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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麻豆「市四」市場地理位置與使用分區圖(位於麻豆區中心商業區一帶)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圖2 麻豆「市四」市場土地權屬示意圖(左圖紅色塊為公有土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左）、臺南市政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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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麻豆市四市場前經臺南市政府以「建物老舊、鋼筋裸

露危及公共安全」等由於103年3月3日公告自同年4月

1日起停止使用後（原298個攤鋪位於當時僅餘137個

攤鋪位仍在營業，迄112年12月間則減為78個攤鋪位

有營業），迄未曾進行市場建物安全評估補強等事宜，

其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疑慮未解；又該市四市場東側

亦有市三及市五市場緊鄰，其中市五市場仍有諸多攤

位閒置（市五市場總攤鋪位計350個，於112年12月間

計有127個攤位閒置中），亦乏足資認定當地市場攤鋪

位有明顯匱乏之事證；且原攤鋪商針對臺南市政府聲

請返還攤鋪位強制執行案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業於

110年4月8日二審敗訴（攤鋪商另提確認市場建物所

有權存在之訴，亦於111年3月30日二審敗訴）。然臺

南市政府漠視上情，於上開判決後，既未依執行法院

之要求提供攤鋪位占用人資料及安置計畫，以供續行

強制執行；更未經徵得麻豆市四市場基地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之同意，即逕於110年12月13日對原攤鋪商籌

組民有市場之會議文件同意備查，嗣再於111年3月31

日內簽決定同意其成立民有市場，終致引發該府、土

地所有權人及攤鋪商間三方爭議不斷，核有違失：

(一)市四市場建築物結構安全及環境衛生疑慮未解（圖3

及圖4參照）：

1、查臺南市市場處前以本案麻豆市四市場：1、基

地產權複雜；２、建築物於40年間興建（加強磚

造），已逾耐用年限且老舊；３、外店鋪外觀水

泥剝落鋼筋裸露，內攤昏暗、潮濕、髒亂環境不

良；４、辦理停止使用，一則可解決多年產權問

題，二則可解決麻豆市三、市四、市五市場緊鄰

瓜分客源之問題，再則可將攤商安置於市五市場

以活化市場機能等由，乃於101年11月21日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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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使用，經該市市長於同年12月3日核可後，

嗣經該府以「建物老舊、鋼筋裸露危及公共安全」

等由，於103年3月1日公告自同年4月1日起停止

使用（原298個總攤鋪位於當時僅餘137個攤鋪位

仍有營業，實際使用率為46％）。

2、惟據臺南市政府函復本院表示，該市場建物興建

於40年間，建築物老舊，外店鋪外觀水泥剝落鋼

筋裸露；內攤位昏暗、潮濕、髒亂環境不良；目

前無進行建物安全評估或鑑定之紀錄；自103年

公告停止使用後，無進行補強工程之紀錄，目前

亦無補強規劃（已如前述）。足見本案麻豆市四

市場環境不佳，市場建築物結構安全及環境衛生

疑慮仍存在，迄未經排除。

(二)市四市場東側亦有市三及市五市場緊鄰，市五市場

尙有127攤位閒置中（圖5至圖8參照）：

1、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東側隔一道路緊鄰市三市場(攤

位共計47個，尚無閒置攤位)10，其再東側則緊鄰

市五市場，三者僅以道路相隔，性質實為一體。

市五市場乃係為因應市四市場於69年間火災變故，

以及其市場用地不敷使用等情，而於80年間由住

宅區變更為市場用地所興建，市五市場總攤鋪位

計350個，截至112年12月間仍有127個攤位閒置

中。

2、然據臺南市政府函復本院表示，本案麻豆市四市

場於 112年 12月間仍遭占用之攤鋪位計 128個 11

（其中有繳納使用補償金之攤鋪位計99個），有

實際營業使用者僅78個(其中59個係原攤鋪商)，

10 市四及市三市場係於56年1月24日發布實施之麻豆都市計畫案，即劃設為市場用地。
11 部分為原攤鋪商，部分為外來占用者，其中有收取使用補償金者僅9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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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尚乏足資認定當地市場攤鋪位有明顯匱乏

之事證12。

(三)市四市場攤鋪商針對強制執行案所提債務人異之訴，

業遭二審法院於110年4月8日判決駁回其上訴：

查臺南市政府鑑於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建物老

舊、鋼筋裸露危及公共安全」，已於103年3月3日公

告自同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且（本案）「臺南市

公有零售市場攤（舖）位使用行政契約」（下稱本

案麻豆市四公有零售市場使用契約）亦於103年3月

31日屆滿，經限期該市場攤鋪商搬離並返還攤鋪位

未果，乃於104年11月18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48條規

定 13向臺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104年度行執字第33

號，相對人計陳○○等111人)；嗣該府再次於106

年7月14日函請攤鋪商搬離並辦理返還攤鋪位事宜，

亦未獲置理，續將未搬遷之攤鋪商陳報臺南地院強

制執行(106年度司行執助字第17號，相對人計陳○

○等102人)。另攤鋪商莊○○等人則於106年12月25

日向高高行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14（106年度

訴字第506號），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

向臺南地院聲請停止上開執行事件之執行（106年

度停字第4號）。案經107年6月12日高高行法院107

年停更一字第 1號裁定：「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

146,460元後……於本院106年度訴字第506號債務

12 臺南市市場處於101年11月21日簽報將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停用之內簽曾敘明：本案麻豆市四

市場停用，可解決麻豆市三、市四、市五市場緊鄰瓜分客源之問題，再則可將攤商安置於

市五市場以活化市場機能（如前述）。
13 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

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14 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其訴之聲明為：「1.確認與被告（即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市場處等）間自

103年4月1日起就坐落於系爭市場之攤鋪位之行政契約存在，其期限至上開店鋪、攤位房屋

不堪使用時為止。2.臺南地方法院106年度司行執助字第17號攤位遷讓返還強制執行事件之

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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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聲

請人計莊○○等106人）。嗣上開攤鋪商所提債務人

異議之訴經109年3月5日高高行法院106年度訴字第

506號判決駁回(原告計莊○○等121人)，遞經110

年4月8日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駁

回其上訴 15(上訴人計陳○○等135人)。上開106年

度訴字第506號判決駁回理由略以：

1、本案麻豆市四市場之攤位、店鋪，因屬公有建築，

則其起造、興建，依當時之建築法令，均須由原

麻豆鎮公所並以時任之代表人即鎮長辦理建築

執照之申請，其所有人之認定，依建築法法令之

規範，自應歸屬原麻豆鎮公所，至其中部分店鋪

之興建，縱當時原麻豆鎮公所短於經費，而有私

人出資興建，但亦已約定以10年免租金抵付，期

滿後產權仍歸原麻豆鎮公所所有。是以，系爭市

場建物，無論外圍臨路街之店鋪，或中間封閉型

或開放型之攤鋪，所有權歸屬原麻豆鎮公所所有。

2、依36年3月21日訂定並於89年1月18日廢止之（舊）

「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21條規定：「(第

1項)公有市場攤鋪位承租人應利用原有設備營業，

不得變更位置、規格及營業種類。如需增加裝置

或設備時，應事先繪具圖說敘明理由，報經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添置。(第2項)前項添置之設備

於契約終了時，應即回復原狀，違者由主管機關

以承租人之費用代為拆除。如有損毀原設備情事，

承租人及連帶保證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另有約

定時，從其約定。」再者，88年6月30日訂定並

15 駁回上訴之理由略以：原審已論述其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見解，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並

無違背，尚無判決不備理由、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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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9年4月7日廢止之（新）「臺灣省零售市場管

理規則」第22條規範內容同上開36年3月21日訂

定之第21條規定。此外，依原告（即原攤鋪商）

於縣市合併前與原麻豆鎮公所簽訂之租賃契約

第12條亦明定：「本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零售

市場管理規則及其有關法令處理之。」是以原告

縱有於租賃關係存續期間為裝備修整，並無從因

此就租賃物之整建而取得所有權。

3、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96年7月11日制定公布)

以及「臺南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93年4月

20日制定公布，101年8月29日廢止）所規範公有

市場攤鋪位之使用關係，係屬公法上法律關係，

核與民法上之租賃關係有別。被告臺南市政府後

續既係以上開條例之規範內容與攤鋪位使用人

簽訂「臺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舖)位使用行政契

約」，則公有攤鋪位使用人與該公有市場主管機

關間，即屬公法上公物之使用關係，已非民法上

之租賃關係，且依契約內容觀之，均以達成一定

行政任務之目的，故系爭契約為行政契約，堪以

認定。又本案市場現存之三方法律關係中(土地

所有權人、被告即臺南市政府、原告即攤鋪商)，

原告與被告間始終存續者，僅為攤鋪位租賃使用

之法律關係，原告就市場基地之利用，並無任何

法律關係之連結，故原告主張因其等就攤鋪位已

取得所有權，復與坐落之基地存有「租地建屋」

之關係，並不可採；另上開契約屆至後，原告就

坐落本案市場基地上之攤鋪位並無所有權，就攤

鋪所在基地亦無任何使用權源，則依此客觀存在

之情況，亦不存有原告主張屬公法性質之租地建

屋(行政)契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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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告之所以使用本案市場攤鋪位，純係出於兩造

簽訂之行政契約之約定，而系爭契約第14條約定：

「乙方如有違反本契約之約定者，同意接受甲方

依行政程序法第148條規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

行之名義逕為執行。」可知系爭契約已有約定自

願接受執行之規定，則被告依上開規定意旨，於

債務人即原告拒絕返還攤位時，以該契約為強制

執行之名義，向臺南地院行政訴訟庭聲請執行，

並無違誤。

(四)市四市場攤鋪商再提起確認市場建物所有權存在之

訴，嗣亦遭二審法院於111年3月30日判決駁回其上

訴：

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攤鋪商李○○等人另於108

年向臺南地院提起請求確認市場建物所有權存在

之訴，主張其等為系爭攤鋪位建物之所有權人、事

實上處分權人，案經110年2月4日臺南地院108年度

重訴字第53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計李○

○等101人），遞經111年3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2號民事判決駁回其上訴。

上開110年度重上字第62號民事判決理由略以：

1、按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以前，房屋所有

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房屋稅納稅義務

人，並非必為房屋所有人，繳納房屋稅之收據，

亦非即為房屋所有權之證明（最高法院40年度台

上字第126號、70年度台上字第3760號民事判決

參照）。

2、上訴人（即攤鋪商）提出之相關證據，均無法據

以證明其為系爭攤位出資建造或受讓為所有人、

事實處分權人之事實；其中原「臺灣省臺南縣麻

豆鎮公有零售市場中央市場攤位/店鋪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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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案）「臺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使用行

政契約」，乃以攤位/店鋪為租賃標的之租約，乃

屬債權性質之契約書面，並無表彰或證明物權歸

屬之效力。且上訴人若為系爭攤位之所有人或事

實上處分權人，衡情應無與麻豆鎮公所、臺南市

政府訂立租約之必要。

3、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105年7月1日改制前為

臺南市政府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原臺南市

政府稅務局房屋稅繳款書僅為公法上稅務規制

之文書，不能作為認定私法上所有權、事實上處

分權歸屬之唯一證據。

4、相關建築物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乃相

關二人間簽立之契約書，充其量僅可證明其二人

間私人契約之存在，尚無法以此證明其確有所有

權。

5、攤鋪商所舉權利讓渡書、收據、覺書、權利贈與

證書等文書提及者，均為市場用地權利讓渡事宜，

且其讓與之權利標的、內容為何，無從審斷，與

系爭攤位之出資建造或轉讓有何關聯，難以辨明。

至於估價單部分，被上訴人（即臺南市政府）否

認該估價單之真正，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

並未再舉證證明其為真實，自不能資為上訴人之

有利認定。

6、縱認部分店鋪曾有私人出資之情事，然申請建築

執照既係以原麻豆鎮公所申請，且約定10年免租，

產權歸屬該鎮公所所有，可認系爭市場建物，無

論外圍臨馬路之店鋪，或中間封閉型或開放型之

攤鋪，所有權均歸屬於原麻豆鎮公所所有，應堪

認定。

7、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市場內之原始建物已於火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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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燒燬，現存之系爭市場建物係由上訴人等人

出資興建，被上訴人絕非系爭市場建物所有權人

云云，惟經查火災後受損部位應為該市場位於各

攤位之所在之構造部分，而非整個市場已然滅失

而不再存在該所有權標的之情況。準此，上訴人

所為之重建係在原市場結構範圍所為之部分構

造之附加，而非屬創造新的所有權標的，上訴人

所為之重建行為，應屬租賃物之整修及支出有益

費用之問題（民法第431條第1項參照），無從因

此就租賃物之整建而取得攤位之所有權。

8、綜上，本件系爭建物皆屬麻豆市四市場之店鋪及

攤位，該公有市場自41年間興建完成迄今（指判

決當時）逾60年，於改制前係原麻豆鎮公所所有

及實際管理支配之公有市場建物，臺南縣市合併

後則由被上訴人臺南市政府概括承受，為臺南市

公有市場建物，性質上屬公有公用造產，殆無庸

疑。上訴人與原麻豆鎮公所及被上訴人臺南市政

府，就系爭攤鋪位簽訂租賃及行政契約長達數十

年，應為系爭店鋪及攤位之承租人而非所有人或

事實上處分權人，堪予認定。上訴人主張渠等因

出資興建、或向前手買受或繼承等原因而取得系

爭公有市場建物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云云，不

足採信。

(五)臺南市政府於法院判決駁回攤鋪商所提債務人異議

之訴及確認建物所有權之訴後，並未積極配合執行

法院之要求續行強制執行事宜：

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攤鋪商針對臺南市政府聲

請返還攤鋪位強制執行案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經

第二審法院於110年4月8日判決駁回其上訴後（攤

鋪商另提確認市場建物所有權存在之訴，亦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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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30日二審敗訴，如前述），嗣經執行法院臺南

地院於110年7月16日及同年9月27日二度通知該府

應予以補正適格之相對人及提出遷讓計畫，始得續

行系爭執行程序，惟該府竟以攤鋪商擬籌組民有市

場等由，消極以對，致遭執行法院以該府未依限期

補正上開資料等情，而有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

款 16不能進行系爭執行程序事由，於110年11月8日

以106年度司行執助字第17號民事裁定駁回該強制

執行案，嗣經臺南市政府聲明異議後再提抗告，遞

遭111年9月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8

號裁定駁回，其駁回抗告之理由略以：

1、按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1項：「執行法院對於強制

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

或依職權調查之。」之規定並非減免債權人對於

強制執行事件之查報義務，且執行法院辦理強制

執行事件，固在使債權人就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

圓滿實現，但仍應兼顧債務人之利益，免其財產

因不當之執行受有損害。是若債權人拒不陳報債

務人之繼承人，使執行法院無法由外觀上認定債

權人查報之財產究屬於何債務人所有時，核屬債

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

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規定，執行法院可

裁定駁回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本案倘臺南市

政府查報有困難，應向執行法院敘明有何無法查

報之事由或請求延期查報，惟該府於執行法院以

110年7月16日第1次限期於20日補正通知時，未

16 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規定：「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左列情形之一，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

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一、債權人於

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

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二、執行法院命債權人於相當期限內預納必要之執行費用而不

預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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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任何回復及作為；於執行法院以110年9月27日

第2次限期於7日內補正通知後，僅於110年10月4

日函復表示，續為執行將動員大量人力管控現場，

在疫情時期恐有群聚疑慮，且以雙方正在協商中

說明何以遲未回復等語，則執行法院認定抗告人

（即臺南市政府）未於期限內提出任何遷讓執行

計畫之情，當可認定，並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強

制執行之聲請，核屬有據。

2、系爭執行程序自106年執行至今（指法院駁回抗

告當時），迭經多次爭訟，為免案件懸而不決，

造成相對人財產處分之不公平，並保障抗告人權

益下，本件強制執行事件在無停止事由後，即應

續行，而執行當時固值新冠肺炎警戒時期，然如

何正常安全進行，身為地方防疫權責機關即本件

抗告人，更有提出相關遷讓計畫之一定必要行為，

以使系爭執行程序得以續行，且此時時空背景與

彼時定於107年1月22日執行遷讓，已然不同，不

能比附援引，而可認抗告人無提出執行計畫之必

要，亦非抗告人得執為不補正之正當理由。

(六)臺南市政府漠視上情，且未經徵得麻豆市四市場基

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逕於110年12月13日對

攤鋪商籌組民有市場之會議文件同意備查，再於111

年3月31日內簽決定同意其成立民有市場17，實有違

失：

1、查臺南市政府遲未能將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基地內

17 按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24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主管機

關得視需要設立公有市場，並鼓勵民間投資設立市場。」、「在市場用地設置、新建、改建

或增建民有市場，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向市場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未經核准者，不得經營：一、營運計畫。二、攤（鋪）位數量表。三、

攤（鋪）位或營業項目分類分區配置圖。四、市場平面配置圖。五、市場位置圖。六、直

轄市或縣（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之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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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有土地返還所有權人，致該等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迫於無奈」，乃續與臺南市市場處簽訂土

地租賃契約(租賃期間：110年1月1日至111年12

月31日)，已如前述，惟此舉僅係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將土地續租予臺南市政府之行為，並未見其

有願意將該等私有土地提供與市場攤鋪商成立

民有市場之意思表示。

2、惟查本案在麻豆市四市場攤鋪商所提（強制執行）

債務人異議之訴遭法院判決駁回後，臺南市政府

不僅未配合執行法院之要求續行強制執行事宜，

其所屬經濟發展局市場處更未先徵詢土地所有

權之意願，即逕以麻豆市四市場土地產權分屬多

人，且與當地消費習慣緊密連結，並考量原有攤

鋪商生計，以及適逢新冠肺炎疫情警戒時期，如

續行強制執行，實有困難，且攤鋪商並已表明於

原址籌備設立民有市場等由，續於110年10月14

日隨同該市市長邀集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攤鋪商

自救會成員會商，並於會中提出以下分析意見：

（1）財務面：以109年度為例，該府經管本案麻豆

市四市場之收入約163萬元，支出約215萬元，

實則不符收支平衡原則，每年衍生之虧損由公

庫吸收；如成立民有市場，則該府無須支付相

關成本，卻有案內公有地、房屋租金之收益約

70萬元，大大增加公庫收入，經濟效益遠大於

現況。

（2）營運面：由攤商自付盈虧，自主性管理及經營

市場發展各自特色，符合攤商期望及兼顧原址

攤商營業生計。

3、案經臺南市市場處於110年11月22日簽報擬同意

攤鋪商於原址成立民有市場，經該府秘書長於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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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9日批示：「建物安全請一併考量，並加會

法制處」，嗣經送該府法制處於110年12月21日會

簽意見略以：「……麻豆市四市場前因建物老舊、

銅筋裸露、陽台坍塌，業已危及公共安全為由，

以103年3月3日府經場二字第1030184080號公告

自103年4月l日起停止使用。而本案貴局（即經

濟發展局）擬同意攤商於原址成立民有市場，惟

該建物是否仍存有公共安全疑慮，而有衍生國家

賠償或其他賠償責任之可能性，尚屬未知，爰建

請貴局得先行委請建築師、土木技師及結構技師

等專門職業人員現場勘查，確保建物場址安全無

虞或修繕至無公共安全疑慮後始辦理出租，以資

妥適……。」又該府財政稅務局（111年1月27日）

及主計處（111年2月8日）會簽意見亦提出先確

認建物安全無虞且為市有財產者之先決條件，然

查臺南市市場處嗣後仍漠視上開市場建物安全

疑慮之會簽意見（該府於本院調查期間表示本案

麻豆市四市場迄無進行建物安全評估、鑑定、補

強之紀錄，亦無補強規劃等情，已如前述），仍

逕於111年3月9日重新簽報經該市市長於111年3

月31日批示：如擬。

4、其間，「臺南市麻豆區中央民有市場管理委員會

籌備會」以110年12月3日麻豆中央自籌字第11001

號函將民有市場籌備會會議紀錄、簽到簿及委員

名冊函送臺南市市場處，臺南市市場處亦以110

年12月13日南經處場二字第1101521721號草率函

復：「同意備查」，致市場攤鋪商誤解臺南市政府

已同意渠等成立民有市場。

(七)至於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攤鋪商指陳臺南市政府於

110年間以成立民有市場誘使該攤鋪商自治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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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之路，並配合繳交使用補償金一節，據臺南市

政府表示，該府當時僅表示對於成立民有市場持正

面且樂觀其成之立場，並非給予承諾；且民有市場

之成立，亦應自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又該府並無以成立民有市場為餌

而誘使自治會放棄訴訟之情事；另因攤鋪商無合法

使用權源，無權占用攤鋪位，依法即應收取使用補

償金；復以考量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已明確表達收回

土地之訴求，故民有市場之成立已不可行等語，併

此敘明。

(八)綜上，麻豆市四市場前經臺南市政府以「建物老舊、

鋼筋裸露危及公共安全」等由於103年3月3日公告

自同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後（原298個攤鋪位於當

時僅餘137個攤鋪位仍在營業，迄112年12月間則減

為78個攤鋪位有營業），迄未曾進行市場建物安全

評估補強等事宜，其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疑慮未解；

又該市四市場東側亦有市三及市五市場緊鄰，其中

市五市場仍有諸多攤位閒置（市五市場總攤鋪位計

350個，於112年12月間計有127個攤位閒置中），亦

乏足資認定當地市場攤鋪位有明顯匱乏之事證；且

原攤鋪商針對臺南市政府聲請返還攤鋪位強制執

行案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業於110年4月8日二審敗

訴（攤鋪商另提確認市場建物所有權存在之訴，亦

於111年3月30日二審敗訴）。然臺南市政府漠視上

情，於上開判決後，既未依執行法院之要求提供攤

鋪位占用人資料及安置計畫，以供續行強制執行；

更未經徵得麻豆市四市場基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之同意，即逕於110年12月13日對原攤鋪商籌組民

有市場之會議文件同意備查，嗣再於111年3月31日

內簽決定同意其成立民有市場，終致引發該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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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及攤鋪商間三方爭議不斷，核有違失。

圖3 麻豆「市四」市場照片（一）─外觀

資料來源：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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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麻豆「市四」市場照片（二）─窳陋角落

資料來源：監察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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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麻豆「市四」市場使用現況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112年12月25日提供）

圖6 麻豆「市四」市場使用現況位置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112年12月25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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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麻豆「市三」市場攤舖商使用現況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112年12月25日提供）

                                   (閒置攤位)

圖8 麻豆「市五」市場攤舖商使用現況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112年12月25日提供）

市

四

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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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於臺南市政府已於本院調查期間表示，本案麻豆市

四市場基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已明確表達拒絕將土

地續租予該府，以及堅決反對成立民有市場之立場，

故該府已重啟強制執行相關作業程序等語，則除應請

臺南市政府本諸職責依法處理之外；另為兼顧原攤鋪

商工作與生存之需，免於生計頓失所依，務請該府確

實妥善規劃安置事宜（攤鋪商如屬弱勢民眾，更應衡

情給予特別協助），並積極與原攤鋪商溝通說明；至

於原攤鋪商完成遷出及安置前，對渠等原攤鋪商及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所提出之市場設施、治安、衛生及交

通等各項問題，亦應請該府一併正視妥處：

(一)查本案麻豆市四市場經臺南市政府於103年3月3日

公告自103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後，該府市場處嗣

於102年5月1日召開「麻豆中央（市四）市場辦理

廢市，攤鋪商之安置、補償及拆遷問題研商會議」，

嗣再研提「麻豆中央（市四）市場停止使用執行計

畫」，並載明原承租鋪位（67位）將安置至「麻豆

市五市場」（空鋪數僅23位，不足44鋪位；以抽籤

方式辦理）；原承租攤位（126位）將安置至「麻豆

市五市場」(空攤數)及「麻豆市三市場」(安置數69

位)。案經簽陳該府秘書長於102年5月21日批示：

「請召開說明會持續溝通，取得共識再執行」，嗣

於102年7月30日（第一階段）辦理獎勵，對於102

年9月底前進駐麻豆市五市場經營者，於契約到期

(103年3月31日)前免繳使用費事宜；其後於102年10

月7日、10月17日及11月1日辦理第二階段第一、二、

三順位公開抽籤選位作業；另於106年10月11日辦

理麻豆市五市場空攤招租並函知麻豆市四攤鋪商。

惟據臺南市政府表示，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原總攤鋪

位共298個，於該府103年公告停用時仍在營業之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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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位計137個，之後陸續辦理並完成安置計27個，

已自行停止營業並交回攤鋪位者計4個；於112年12

月間仍遭占用之攤鋪位128個18，其中有實際營業使

用者計78個(其中59個係原攤鋪商)；因該市場地理

位置較佳，且地方消費習慣已根深蒂固等因素，多

數攤商始終不願搬遷，該府將持續辦理麻豆市五市

場空攤鋪公告招租及通知麻豆市四市場攤商，並向

攤商進行勸說搬離等語。顯見臺南市政府辦理本案

麻豆市四市場公告自103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後之

原攤鋪安置事宜，欠缺成效。

(二)案經本院立案調查後，臺南市政府考量本案麻豆市

四市場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已明確表達拒絕將土地

續租予該府，以及堅決反對成立民有市場之立場，

乃決定重啟強制執行相關作業，並於112年11月14

日對攤鋪商計144人重啟聲請強制執行程序。惟鑑

於本案麻豆市四市場設立迄今已70餘年，為兼顧原

攤鋪商工作與生存之需，免於生計頓失所依，仍應

請臺南市政府務必確實妥善規劃安置事宜（攤鋪商

如屬弱勢民眾，更應特別積極協助），並積極與原

攤鋪商溝通說明。

(三)另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原攤鋪商完成遷出及安置前，

針對渠等原攤鋪商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所陳下列

事項，亦應請臺南市政府一併正視並依法妥處：

1、設施問題：例如瓦片掉落、通道坑坑洞洞、照明

設備故障、缺乏水溝蓋等。

2、治安問題：缺乏監視器，恐形成治安死角。

3、衛生問題：市場環境髒亂，且內部嚴重漏水及積

水，且易孳生蚊蟲，恐引發登革熱等嚴重衛生問

18 部分為原攤鋪商，部分為外來占用者，其中有收取使用補償金者僅9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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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4、交通問題：市場外部違法攤販比內部攤商還多，

外部攤販及機車甚至已占用一半道路路面，交通

安全堪慮。

四、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業因建物公共安全疑慮而經臺南市

政府於103年3月3日公告自103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

惟迄未見該府就市場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後續處置規

劃進行評估並提出因應方案，顯非妥適，故為避免該

市場土地後續遭長期閒置而招致外界訾議，允應請臺

南市政府妥為規劃因應：

(一)查本案麻豆市四市場與市三、市五市場緊鄰，其中

市四及市三市場自56年1月24日發布實施之麻豆都

市計畫案即劃設為市場用地；市五市場則至80年間

始由原麻豆鎮公所自住宅區土地變更為市場用地

（面積1.0818公頃）。依都市計畫書所載之變更理

由，市五市場係因市四市場於69年間火災後，雖以

臨時建築提供攤販使用，惟市場用地仍不敷使用，

致附近道路攤販林立，交通為之阻塞亦髒亂不堪，

又因市三市場亦無法收容，故乃將原屬住宅區之土

地變更為目前市五市場用地，並據以興建市五市場。

(二)次查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既經臺南市政府於103年3月

3日公告自103年4月1日停止使用，並賡續聲請攤鋪

商返還攤鋪位之強制執行，則後續相關程序完成後，

本案麻豆市四市場基地將如何處理?經據臺南市政

府函復本院表示，該府刻正辦理「變更高速公路麻

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

都市計畫圖重製）案」審議作業，該案於公開展覽

草案公告前曾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機關協

調會，並針對市四市場用地進行檢討，依該府都市

發展局107年3月15日南市都規字第107019442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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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之會議結論略以：「……市四業已廢市擬還地於

民，並配合將攤商安置於市五，惟目前因辦理強制

執行拆除地上物與部分攤商仍訴訟中，且攤商已提

出暫緩執行並經法院同意在案。……為免訴訟期

間調整市四分區造成爭議，請先行釐清市場用地範

圍內土地解編方案及應負擔公共設施比例（或免予

回饋，並俟市場處與攤商協調完畢後，再請市場處

另函提列變更需求。」(依上開通盤檢討案之公開

展覽草案內，麻豆市四市場所坐落土地仍維持為市

場用地，全案嗣經函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

(三)惟查，本案麻豆市四市場業因建物公共安全疑慮而

經臺南市政府於103年3月3日公告自103年4月1日起

停止使用，惟迄未見該府就市場建物及所坐落土地

之後續處置規劃進行評估並提出因應方案，顯非妥

適，故為避免該市場土地於建物拆除並回復公共設

施保留地後卻遭長期閒置而招致外界訾議，允應請

臺南市政府妥為規劃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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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提案糾正臺南市政府。

二、抄調查意見三、四（含前言），函請臺南市政府檢討

改進並依法妥處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分別函復陳訴人郭○○、王○○及林○○

3人（均請其轉知其他陳訴人）。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去識別

化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郭 文 東

陳 景 峻

林 文 程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8 　 日


